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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监管关注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重庆证监局《关于对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》（渝

证监函〔2019〕89号），内容如下： 

“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：   

近期，我局在日常监管中关注到你公司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： 

一、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 

2019年3月27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的风险提示公告》

称，你公司自查发现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（酒泉）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酒泉

公司）存在违规对外担保的行为。具体情况为：2016年6月，酒泉公司与商洛比

亚迪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比亚迪公司）、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中海阳）签订了《中节能玉门昌马三期25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电池组件

购销合同》，酒泉公司为中海阳从比亚迪公司采购组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合同

总金额为人民币98,749,802.50元。2018年11月，比亚迪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

提出仲裁申请，请求中海阳支付拖欠货款68,999,842.00元及违约金，请求酒泉

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因中海阳被宣布进入破产程序，北京仲裁委员会中止了

仲裁程序。目前，酒泉公司对中海阳的担保余额为68,999,842.00元。 



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发生时，你公司未履行内部决策审议程序，不符合你公司

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。同时，你公司未及时披露上

述担保事项，不符合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第40号令）相关规

定。 

二、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且增长较快 

2018年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.37亿元，比2017年减少3.22%，其中发电销售

收入31.09亿元，太阳能产品板块收入19.04亿元，而你公司2018年末的应收账款

余额高达59.85亿元，比2017年末的45.49亿元增加了31.58%。你公司在年报中解

释的原因为，投产电站增加，可再生能源补贴结算缓慢。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，

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增至65.10亿元，余额较大且增长较快。 

针对上述问题，现提出以下监管要求： 

一是切实加强对子公司的管控，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。你公司应全面梳理子

公司各项业务流程，建立健全子公司有关内部管理制度，加强内部控制并切实提

高内部控制有效性，进一步提高子公司规范运作水平。 

二是对违规担保事项发表书面意见。你公司及年报审计机构、持续督导机构

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对公司违规担保事项发表书面意见，书面意见内容包括但

不限于对违规担保事项的性质做出认定、测算对公司的影响、判断是否计提预计

负债等。你公司及年报审计机构、持续督导机构应于收到本函之日起10日内，将

加盖公章的书面意见报送我局。同时，你公司应就上述担保事项的仲裁进展情况

及其对公司的影响持续履行披露义务。 

三是按季度向我局报送应收账款余额分析表。要求你公司针对应收账款情

况，按季度（季度报告、半年报和年报披露之日）向我局报送应收账款余额分析

表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按项目公司划分的应收账款期初余额、本期借方增加额、

本期贷方减少额、期末余额、按账龄划分的期末余额、应收标杆电费余额和应收

国家补贴余额、项目公司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情况等要

素。” 



2019年4月12日，酒泉公司收到《关于（2018）京仲案字第3947号仲裁案撤

回一位被申请人并恢复本案仲裁程序的通知》，北京仲裁委员会同意比亚迪公司

撤回对中海阳公司的仲裁请求并恢复本案仲裁程序。在公司协助下酒泉公司已选

聘了具有丰富仲裁案件经验的律师作为代理人，目前律师已经进行了现场调查和

取证等相关工作，为应对本次仲裁做好充分准备。公司将持续披露该仲裁的进展

情况及其对公司的影响。 

公司将按照关注函的监管要求积极落实相关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月 15日 

 


